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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支持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考核评分表

	    试点地区：      省（区、市）      市                                   填表时间：2018年  月  日

	考核内容
	考核指标
	评分标准及分值
	评分依据
	得分

	1. 工作基础（20分）
	1.1 试点工作领导机构情况（2分）
	1.1.1 领导小组已召开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专题会议，得1分；未召开，得0分。
	有关文件或会议纪要
	　

	
	
	1.1.2 试点地区所在省份对试点地区开展了督促指导工作，得1分；未督查，得0分。
	有关会议纪要
	　

	
	1.2 政策出台情况（8分）
	1.2.1 已制定出台扶持社会力量参与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优惠政策，得4分；正在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得2分；未研究起草，得0分。
	已制定出台的，提供政策文件（包括改革试点之前出台的）；正在研究制定的，提供政策文件征求意见稿
	　

	
	
	1.2.2 已制定出台增加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扶持政策和管理制度，得4分；正在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得2分；未研究起草，得0分。
	已制定出台的，提供政策文件（包括改革试点之前出台的）；正在研究制定的，提供政策文件征求意见稿
	　

	
	1.3 资金使用情况（8分）
	1.3.1 已明确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具体使用项目及执行进度方案，得1分；未明确，得0分。
	有关文件材料
	　

	
	
	1.3.2 2018年7月底前，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执行进度（已拨付至试点地区所辖区县）达50％及以上，得4分；执行进度低于50%但达30％及以上，得2分；低于30％，得0分。
	补助资金拨付凭证
	　

	
	
	1.3.3 省级及以下安排的配套资金达到或超出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得3分；低于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得2分；未安排资金，得0分。
	资金安排相关文件
	　

	
	1.4 资金管理情况（2分）
	1.4.1 已制定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办法，得2分；正在研究制定，得1分；未研究起草，得0分。
	已制定出台的，提供政策文件（包括改革试点之前出台的）；正在研究制定的，提供政策文件征求意见稿
	　

	2. 工作任务清单对比情况（6分）
	2.1 任务清单对比情况（6分）
	2.1.1 试点地区的2018年度工作任务清单和进度与报送的2018年工作计划内容相符，进度合理的，得6分；2018年度工作任务清单和进度与报送的2018年工作计划内容相符，进度偏慢的，得3分；2018年度工作任务清单和进度比报送的2018年工作计划内容减少，且进度偏慢的，得0分。
	试点工作进展自评表
	　

	3. 工作任务清单完成情况（64分)
	3.1 建立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项目清单制度（8分）
	3.1.1 已建立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明确政府保障、补助对象及服务项目，并有专门服务目录，得8分；已探索建立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没有专门服务目录，但是明确了服务范围和类别，得4分；未建立，得0分。
	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目录或服务范围等有关文件材料
	　

	
	3.2 社会力量参与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情况（8分）
	3.2.1 已引进品牌化、连锁化、专业化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得4分；正在推动培育和引进，得2分；未启动，得0分。
	品牌化、连锁化机构名单（连锁化机构指的是在同一地区有3家以上机构）
	　

	
	
	3.2.2 2018年新增、独立建设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交由社会力量运营的比例达40％及以上，得4分；低于40%但达20%及以上，得2分；20%以下，得0分。
	试点地区2018年新增设施中交由社会力量运营的设施名单（设施名单需标注运营方信息和运营方联系方式）                        
	　

	
	3.3 建立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8分）
	3.3.1 已利用社区服务热线或网络平台，汇总公布试点地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信息，得4分；未开展，得0分。
	试点地区建立的服务热线或网络平台及平台中的服务机构或组织信息介绍
	　

	
	
	3.3.2 已建立了居家和社区养老应急服务网络（如开设平安钟、一键通等方式），得2分；未开展，得0分。
	试点地区居家和社区有关应急服务网络
	　

	
	
	3.3.3 社会力量在服务管理中已开发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相关信息产品、工具，得2分；未开展，得0分。
	社会力量提供养老服务中的有关信息产品和工具
	　

	3. 工作任务清单完成情况（64分)
	3.4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8分）
	3.4.1 已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管理人员、护理服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面向家庭照护者等其他服务人员的指导培训，得2分；未开展，得0分。
	有关培训记录
	　

	
	
	3.4.2 已制定出台了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人才扶持政策，得4分；正在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得2分；未研究起草，得0分。
	已制定出台的，提供政策文件（包括改革试点之前出台的）；正在研究制定的，提供政策文件征求意见稿
	　

	
	
	3.4.3 组织各类志愿者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得2分；未开展，得0分。
	有关志愿者服务记录及文件材料
	　

	
	3.5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与医疗卫生服务相结合（8分）
	3.5.1 已为社区高龄、重病、失能、部分失能以及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等行动不便或确有困难的老年人提供有针对性的医疗服务，得2分；未开展，得0分。
	开展服务的有关文件规定，服务记录等
	　

	
	
	3.5.2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签约服务率大于或等于30％，得4分；低于30%但大于或等于15%，得3分；低于15%，得2分；未开展，得0分。
	签约服务记录
	　

	
	
	3.5.3 已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老年人家庭建立签约服务关系，为老年人提供持续的健康管理服务和医疗服务，得2分；未开展，得0分。
	签约服务记录
	　

	
	3.6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标准化、规范化
（4分）
	3.6.1 已启动《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服务基本要求》（GB/T 33168 2016）和《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设施设备配置》（GB/T 33169 2016）或相关地方标准、行业标准贯彻落实工作，得4分；未启动，得0分。
	贯彻落实有关标准的文件、制定的相关标准、开展的培训记录等材料
	　

	3. 工作任务清单完成情况（64分)
	3.7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整合、改造和建设工作（12分）
	3.7.1 已对全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进行摸底统计，得3分；未完成，得0分。
	试点地区服务设施统计表和服务设施清单
	　

	
	
	3.7.2 已开展新建居住小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与住宅配套建设，或整合改造闲置社会资源用于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工作（包括政府通过租赁等方式无偿或低偿提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得3分，未开展，得0分。
	关于居家和社区服务设施配套建设、验收、移交和管理等具体规定的文件材料；试点地区整合改造闲置资源用于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设施清单
	　

	
	
	3.7.3 50%及以上的公办养老机构开展了向居家和社区养老延伸服务，得4分；已开展，但比例低于50%，得2分；没有开展，得0分。
	公办养老机构名单及开展延伸服务的公办养老机构名单
	　

	
	
	3.7.4 开展试点以来，城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提高10%及以上，且有效运营三个月以上，得1分；农村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提高10%及以上，且有效运营三个月以上，得1分；没有提高10%，或设施未能有效运营，得0分。
	有效运营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名单
	　

	
	3.8 农村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8分）
	3.8.1 已制定专门支持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政策，得2分；未制定，得0分。
	有关政策文件
	　

	
	
	3.8.2 已建立农村空巢（独居、留守）老年人的定期巡访制度，得2分；未开展，得0分。
	建立巡访制度的有关文件材料
	　

	
	
	3.8.3 2个及以上农村敬老院等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发展成为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得2分；1个，得1分；没有的，得0分。
	有关文件材料，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名单
	　

	
	
	3.8.4 已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农村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得2分；未安排，得0分。
	资金安排记录
	　

	4.其他创新（10分）
	4.其他创新 （10分）
	4.1 某项创新性工作解决了全国性难题、填补全国空白，能够在全国推广经验，得6分；解决了本省份难题、填补本省份空白，能够在所在省份推广经验，得4分；解决了本地区难题、填补本地区空白，能够在所在试点地区推广经验，得2分。
	创新工作说明及相关文件材料
	　

	
	
	4.2 ………………
	
	

	
	
	4.3 ………………
	
	

	综合得分
	　

	                              考核组组长签字：               考核组成员签字：     
  

	考核填表说明：

	相关材料及数据的截止时点为2018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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